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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

办

坚持文明创建 锤炼过硬作风

———市中级人民法院精神文明建设掠影

本报记者 杨 珂

实习生 史小聪

近日 ， 市中级法院举办了

2013

年度秋季运动会 ， 篮球 、拔

河、羽毛球、乒乓球托球跑、跳绳等

一项项精彩比赛，既活跃了干警的

文化生活， 又陶冶了干警的情操，

还使干警的身体得到了一次很好

的锻炼。

“法院举办运动会，让我们紧

张的身心放松了下来，在强身健体

的同时，也为我们更好地投入工作

创造了条件。 ”说起每年的运动会，

该院干警无不称赞有加。而这只是

该院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

全员参与精神文明创建

法院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先

行。 该院深知这一点，因此成立了

以党组书记、院长江金贵为组长的

创建全国文明单位领导小组，下设

创建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为创建

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该院还结合实际，制订了《焦

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争创全国文明

单位实施方案》， 对全院干警进行

动员教育，明确目标任务，区分责

任要求，调动广大干警参与精神文

明创建的积极性。

该院每年为干警订阅

10

余万

元的学习资料， 设立了学习室、会

议室、图书室、荣誉室、宣传园地，

在办公楼张贴悬挂文明公约等宣

传标牌，形成浓厚的文明氛围。

在“文明餐桌行动”中，该院积

极宣传餐桌文明知识，倡导餐桌文

明行为，提升餐饮服务水平。

2006

年， 该院进行供水设施节能改造，

年节约资金

50

余万元。

2011

年，

投资

60

万元建成视频法庭、 远程

提讯法庭和三级传输联网，实现了

网上立案、网上分案，有效推动了

无纸化办公和低碳办公。

多举措丰富文明创建内容

将司法公正融于精神文明建

设中，是该院建设文明单位的一大

特色。 为了提高审判工作的透明

度，该院实行审务公开，所有案件

均给当事人送达了诉讼须知，实行

诉（控）辩式的庭审模式，使当事人

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 在审判公

开的同时，该院还加大当庭审判力

度，使更多的群众到庭旁听，达到

“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为了确保案件质量，该院不断

构筑内外部监督体系。对内严格加

强审判监督和审判管理，组织专人

组成案件质量评查小组，严把案件

质量关。 同时，通过聘请执法廉政

监督员，公开举报电话，完善廉政

纪律监督卡和裁判结果征求意见

卡制度，拓宽监督渠道，积极接受

外部监督。为了解决群众关心的执

行难问题， 该院对执行工作体制、

执行方法和手段不断进行探索，集

中全市法院执行力量，开展“雷霆

行动”，推行执行风险告知制度，加

大执行力度，提高案件的执结率。

通过开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年 ”“司法廉洁教育 ”“警示教育 ”

“廉政亲情寄语”等活动，全市法院

的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

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作风

建设年”、 学习全国优秀法官翟树

全和身边的榜样李玉香等主题教

育活动， 在干警中间营造风清气

正、公正高效的良好司法氛围。 举

办“我的岗位与焦作转型”主题演

讲比赛、机关篮球比赛、读书比赛、

“劳动美” 主题征文比赛， 文明交

通 、文明上网 、文明旅游 、文明用

餐、 文明庭室评选等文化创建活

动，让广大干警在各项活动中查找

自身差距，增强团队意识。

此外，该院还选派干警参加省

法院系统文艺汇演、市直机关运动

会等各项文体活动，展示法院干警

团结拼搏、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

貌；在妇女节、青年节、国庆节等节

日， 组织干警到企业参观学习，开

展登山健体、植树造林、慰问困难

群众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和丰富精

神文明创建内容。

创建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有付出就有回报。在院党组的

正确领导和全体干警的积极参与

下，市中级法院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取得了可喜成绩。

2012

年

9

月， 该院被最高人

民法院记集体一等功。该院还先后

被评为“全国法院两评查活动先进

单位”“河南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先进集体”“送法进军营活动先进

集体”“全市维护稳定工作先进集

体”“焦作市平安建设工作先进集

体” 等。 该院先后有

4

个集体、

12

名优秀党员干警受到市以上党组

织表彰，其中李玉香被中央政法委

授予 “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光

荣称号，并作为全省法院系统唯一

代表参加了党的十八大。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该院决心

在省、市和辖区文明办的指导下再

接再厉，开拓创新，继续深入持久

地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努力保

持省级文明单位的创建成果，积极

投入到我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的工作中，为我市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作出更大贡献。

市中级法院

积极征求代表委员建议

本报讯 （通讯员刘建章、 何

磊）

11

月

1

日， 市中级法院邀请

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召开征

求意见座谈会， 该院党组书记、院

长江金贵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 该院党组成员、政

治部主任乔国立首先向参加座谈

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报了

2013

年全市法院开展 “作风建设

年”活动的工作情况。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对全市法院

2013

年各项工

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

高度评价， 特别是对今年年初以

来，全市法院以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的八项规定为契机，在全市法院开

展了“作风建设年”活动，全市法院

干警的群众意识、公正意识、廉洁

意识和组织纪律进一步增强，思想

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司法

廉洁作风进一步转变， 司法能力、

司法形象和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

升。 同时，他们也对今后的法院工

作提出了建议。

江金贵强调，该院党组将认真

整理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认真

落实，并将落实情况及时向代表委

员反馈。同时，江金贵也希望代表、

委员在今后的工作中， 继续关心、

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把各项工

作做到更好，为经济转型示范市建

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市中级法院

完成首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录入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焦丽君、 路

遥） 近日，市中级法院按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将辖

区法院执行案件中的

13

家失信单

位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已

全面完成第一批 “失信黑名单”在

全国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

中数据库的录入工作，可供公众上

网查询。

这些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可供政府相关部门、金融

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

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相关

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对失信被执

行人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

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

入、 资质认定等方面予以信用惩

戒，以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推进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

中站区法院

为进城务工人员维权

本报讯 （通讯员郭玲） 为确

保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及时

得到维护，中站区法院近日采取多

项措施，全力打造三条通道，加强

对涉及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案

件的审理工作，收到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和法律效果。

设立诉讼便车道，缩短维权时

间。 该院推行预约立案、电话立案

等方式，方便进城务工人员进入诉

讼程序；对诉状书写格式、举证方

式进行指导； 做好司法救助工作，

对困难进城务工人员的诉讼费用

可按规定实行缓、减或免缴。

开辟诉讼快车道，提高审判工

作效率。对进城务工人员提起的劳

务纠纷、劳动伤害赔偿案件，实行

“三优先”，即审查立案优先、开庭

审理优先、执行给付优先。 对案情

简单、争议不大、权利义务明确的

案件， 争取在

15

个工作日内依法

审结。

实行维权专用道，为务工者维

权诉讼提供全面服务。该院挑选业

务知识扎实、审判经验丰富、善做

调解工作的资深法官，专门审理涉

及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案件，增

强劳务纠纷案件审理的实效性，并

从时间、办案经费、用车等方面予

以重点保障。

在托老院患病摔倒 法院判双方共担责

【案情回放】

郭某年纪大了， 其儿子和女儿由于

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他，就在刘某开

办的托老院为他办理了入住手续， 每月

按时向托老院支付服务费用， 托老院负

责照顾郭某的饮食起居。

2010

年

8

月

6

日， 郭某由于身体不适， 走路时不慎摔

倒，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经诊断，郭某

被确诊为矽肺并感染、 阻塞性肺气肿等

呼吸系统疾病， 同时被诊断出左侧股骨

颈基底部粉碎性骨折。 后因矽肺并感染，

郭某因治疗无效于同年

9

月

15

日死亡。

郭某的儿子和女儿认为， 父亲入住托老

院，托老院有保障安全管理的义务。 父亲

虽因患矽肺病而死亡， 但在托老院摔倒

受伤是事实。 父亲住院期间，医生对其摔

倒造成的骨折也进行了治疗， 托老院应

对此承担责任。 刘某认为，郭某离开托老

院时，并没有其他肢体上的不适，其离开

托老院后与自己无关。 双方为此发生纠

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民的生命健康

权应受法律保护。 本案中，被告刘某所开

办的托老院属于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机

构， 其接受郭某入院并提供了相应养老

服务， 郭某一方按照约定缴纳了相应服

务费用，双方形成了养老服务合同关系，

被告刘某应对郭某负有服务、 监管的义

务。 郭某摔倒后直到被送往医院时才离

开托老院， 在医院被诊断为左侧股骨颈

基底部粉碎性骨折， 故可以认定郭某系

在托老院摔倒并导致骨折。 而被告刘某

所开办托老院的工作人员， 在为郭某提

供服务的过程中，未尽到服务、监管之责

任， 被告刘某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

任。 郭某年迈体弱，患有矽肺并感染、阻

塞性肺气肿等疾病， 其在托老院发生的

人身损害后果与其自身的年龄及身体状

况存在一定关系， 因此郭某对其损害后

果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法院遂判定被告

刘某对郭某的损失承担

50％

的赔偿责

任。

【小董解析】

现实生活中， 子女因工作或者其他

原因没法照顾老人的现象比较普遍，而

将老人安排在养老院或者托老院成了子

女们解决赡养压力的首要选择。 由于目

前养老院多是由个人开办， 相关条件并

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尤其在农村，有些

个人开办的托老院根本就没有经过批

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甚

至一些养老院或者托老院为减轻自己的

责任， 会在合同中特别加上 “如发生出

走、摔伤、跳楼等情况，本院概不负责”等

条款。 然而，当事人一旦与养老院或者托

老院签订了托老管理协议， 养老院或者

托老院本身就负有基本的管理与安全保

障义务， 这种义务并不会因为签订前面

的不公平条款而免除。 该案中，托老院应

对郭某负有相应的安全义务， 双方虽然

没有对义务标准作出具体约定， 但托老

院至少应当保证郭某在正常情况下无严

重意外身体伤害。 托老院未能保证郭某

的基本安全， 因此应承担相应的人身损

害赔偿责任。

廉玉光 李 岩

石子堆到路上

致人受伤当赔

本报讯 （通讯员杜洁）

10

月

28

日， 修武县

法院周庄法庭调结一起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

任纠纷案件。

修武县某村的马某从事的是打井生意，

2013

年

4

月，因为打井需要石料，马某安排刘某为其拉

运石料。

4

月

3

日，刘某将石子拉到施工现场。 因

为怕影响现场施工， 二人将石子卸在了公共道路

上。当日

19

时

45

分，与马某同村的董某驾驶摩托

车路过堆放石子的路段时， 因车速过快撞到石子

堆上，造成董某颅脑损伤、摩托车损坏的道路交通

事故。交警部门认定，董某驾驶机动车在没有限速

标志的路段未保持安全行驶， 应承担事故的主要

责任；刘某、马某违法占用道路，应承担事故的次

要责任。董某受伤后，共住院治疗

21

天。董某后来

将刘某、 马某告上法庭， 要求二人赔偿医疗费等

8053

元。 后经法庭调解，被告刘某、马某共同赔偿

原告董某

6500

元，并当场履行了调解协议。

冒充办证民警

诈骗他人“进宫”

本报讯 （通讯员原琳、 郑连生） 近日， 解放

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冒充车管所民警为他人办理驾

驶证的案件，判决被告人张某犯诈骗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

7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被告人张某在论坛上发帖， 自称是车管所民

警，能帮人免考试办理驾驶证。

2012

年

9

月

14

日，

张某在取得刘某的信任后，骗其现金

1.1

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

现金

1.1

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鉴于其归案

后认罪态度较好，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将诈

骗赃款全部退还被害人，对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遂依法作出了以上判决。

为儿子作假证

获拘役六个月

本报讯 （通讯员张玉强、 卫超） 王某的儿子

因吸毒被劳教

2

年，因心疼儿子，王某为儿子作假

证。近日，修武县法院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王某

拘役

6

个月。

王某平时对儿子管教很少，却溺爱有加。

2012

年

10

月，儿子因吸毒被劳教

2

年。

2

个月后，儿子

给王某打电话说：“找个盗窃案，就说是我做的案，

这样我可以提前出来。”另外还告诉王某说邻村有

人丢了一辆电动自行车，让其去询问情况。王某问

明电动自行车的情况后又说给儿子， 之后报案说

是儿子偷的。修武县公安局遂对该案立案侦查，并

将其儿子刑事拘留。之后，公安部门发现王某所提

供的证据均属伪证，遂对王某执行了拘留。

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某明知其儿子未实施盗

窃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却与儿子相互串通，帮助其

伪造证据，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法院遂

依法判处其拘役

6

个月。

盗窃浴池手牌

被判徒刑三年

本报讯 （通讯员张春雷） 近日， 山阳区法院

审理一起盗窃案件， 判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2000

元。

赵某无正当职业， 整日游手好闲，

2004

年曾

因抢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2007

年刑满释放。

2012

年

2

月

23

日

22

时许，赵某窜

至我市一家洗浴中心，趁被害人李某睡着时，将其

手牌偷走。 随后， 赵某用该手牌在洗浴中心做了

338

元的按摩服务， 之后又到更衣室将李某放在

更衣柜内钱包里的

1380

元现金盗走。

2012

年

2

月

25

日

4

时许，赵某再次到该洗浴中心准备行窃

时被当场抓获。案发后，被告人赵某的家属已退还

了被害人的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赵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盗窃罪。赵某当庭自愿认罪，并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且案发后其家属已退赔被害人损失，可以从

轻处罚。 法院遂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市中级法院

大力推进陪审员队伍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原婧） 近年

来，市中级法院大力推进人民陪审

员建设工作，建立起了一支综合素

质较高、职业分布较广、结构比较

合理的人民陪审员队伍。

严格选任程序。对各基层法院

陪审员的选任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严格把好综合素质关、陪审能力关

和审核任命关。

完善管理体系。 坚持“集中管

理、分类使用”的原则，对人民陪审

员实行动态管理、跟踪考核；建立

陪审员个人业绩档案，从陪审案件

质量、业务实绩、审判工作表现、廉

政建设等方面进行考核和管理。

强化保障机制。确保陪审员全

程参与案件审理，充分尊重陪审员

对案件裁判的意见和建议；聘请陪

审员担任廉政监督员，对法院工作

人员的执法办案情况进行监督；设

置专门陪审员办公室，同时为其购

置审判参考用书，订阅法律、法规

及司法解释等资料。对陪审经费实

行单独列支、单独管理、专款专用，

积极解决陪审员参加培训、审判活

动而支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以及

相关补助，切实维护陪审员的合法

权益。

针对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温县法院近日组织法官深

入田间地头，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指导群众签订协议、现场调解纠纷

等服务，保护农村土地依法承包经营。图为该院法官正在为蔬菜种植户

提供法律服务。 张世伟 张桂芳 摄

10

月

28

日， 沁阳市法院法官在案件回访活动中， 得知当天是

78

岁张大爷（右一）的生日，特意为其送上鲜花表达祝福。

8

月份以来，该

院对所审结的赡养案件实行回访制度， 组织法官深入当事人家中看望

慰问老人，并对回访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 张建忠 张爱君 摄

为了丰富广大法官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法院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近日，市中级法院举办了

2013

年度秋季运动会。

此次运动会比赛项目形式多样， 趣味性强， 共设有篮球、拔

河、台球、乒乓球、羽毛球、乒乓球托球跑、跳绳等项目。 全院

干警积极踊跃参加比赛，共有

200

多人报名参加。

图

①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江金贵（前中）参

加拔河比赛。

图

②

篮球比赛现场。

图

③

乒乓球比赛现场。

郑 军 摄

③

②

①

看咱法官精气神


